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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近兩三個月來，「醫藥分家」這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。如果要考究

此事的起源，則要追索到大約一年前一封刊登於南華早報的讀者來函。

在此信中，作者提出了香港應該要「醫藥分家」，以致能和其他先進國

家看齊。稍後，在藥劑師組織大力支持下，香港政府便於一九八○年十

月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，來研究修訂本港的藥劑法例。這個工作小組將

於研究結束後，向政府提交一報告書。立法局在考慮報告內容後，始會

決定實際的修訂。這個工作小組成立不久後，各方面的專業團體和市民

先後作出了反應，在報上都常有正反兩方面的論點。大抵上來說，藥劑

師方面是贊成的而醫生團體則多表示反對。我們現在希望能夠比較客觀

地從現在香港的實際環境和正反兩方所抱意見加以分析。

外國情況

首先，我們看看外國的情況。大部份的國家或地區都是採用「非硬性

的分家」方法，即是說病人有權利選擇從醫生或從藥劑師購藥，但習慣

上病人都是選擇到藥房購藥。硬性分家的國家也有，但不多。最好的例

子就是法國。至於那一種制度比較好，則很難論斷。因為醫療制度本身

與地區的特殊性有關。國民的健康知識、文化、經濟和政治背景也影

響了地區性的醫療制度。例如在英國，有國營醫療服務（National Health 

Service NHS）。一般醫生都是為政府服務，而藥劑師也為政府服務。很

自然地，兩種專業人士便可以在不硬性分家的情況下以最少的糾紛為市

民服務。在香港現在的情況原則上是「不硬性醫藥分家」，但市民則大

部份選擇在醫生診所取藥。這現象的發生，可以歸咎到香港一向都缺乏

藥劑師，以致有藥劑師的註冊藥房很少。加上從沒有人大力提倡和宣

傳，病人在不知不覺間便接納了在醫生診所同時取得藥物的習慣。而在

醫院以外的私家執業醫生便一直肩負起這個供應藥物的責任了。

醫藥分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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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贊成醫藥分家的論點

現在讓我們看看各界的言論。贊成分家的主要論點在於分家後，病人

有較大的保障。因為藥劑師受過專業的訓練，能辨察出醫生藥方有沒有

錯漏。而且，由於對藥物有較深的認識，所以能更詳細向病人解釋藥物

的用途，服法及副作用等。反觀現在醫生在醫務所僱用的配藥人員教育

程度僅到中學階段，確是相差太遠了。分家後的附帶好處就是醫生可免

去打理藥物的時間，所以能更集中於病人的病情。此外，分家後那些沒

有藥劑師的藥行便會受到管制或被取締，病人購藥時的安全性便更提高

了。不過，有一點事實就是分家後，得益最大的就是藥劑師。無論在地

位上，就業機會和收入上，都是對藥劑師大大有利的，所以也難怪他們

大力支持這建議。

一些反對醫藥分家的論點

反對分家的論點主要針對現時藥房的數量及管制不足。全港現時正式

的註冊藥房（即有藥劑師主理的）有一百○六家，而藥行則有近三千

所。因為一般市民不懂得分辨二者的方法（紅十字及R的標誌），故此

不少病人都在藥行買藥。由於沒有管制的關係，藥行的質素，十分參

差，不很可靠。另一方面，藥房的管制，亦因政府人手缺乏，而未能達

到理想地步。結果就是一些非醫生處方不能買到的藥也在市面上隨手可

得。除此之外，亦有人懷疑是否有賣假藥及是否在一般情形下，藥劑師

親自為病人配藥等問題。當然以上問題是否在分家後有所改善，現時仍

無人可知，但亦表現出一些分家後的基本困難。

另外一個反對分家的論點在於時下大部份藥物都由藥廠配製好，所以

藥房配藥工作只需要受過基本訓練的人便可應付有餘，如果要藥劑師做

這些工作，就未免有點浪費人材及金錢了。有一點在這裏我們也要留意

的就是分家後醫生是有一定的損失的。在利潤上的損失我們很難估計，

但相信較重要的損失就是醫生對藥物的一些權力似乎被剝奪了，這也是

醫生方面反對至烈的重要原因。

一些病人的角度

在上面我們也提過醫生利潤的問題。我們不能對醫生從藥物中所得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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潤作一般性的估計，因為醫生收費的高低分別很大，而且多數是診金和

藥費同時收取，所以使人無從知曉收費多少是診金，多少是藥費。但如

果我們以新界區醫生作例，他們的藥物都是集體購入及檢定的，故價錢

比較低。他們的收費大概是二三十元，所以可想到在新界區醫生來說，

藥物方面的利潤是有限的。問題是即使診金減了藥費，醫生收費的減幅

相信亦不太多，況且很快便會被通貨膨脹趕過。反之，藥房要支持一個

藥劑師和昂貴的鋪租，病人所要支付的便必定增加了。

從另一個觀點來看，不少慢性病者因長期服藥，所以分家後他們可能

得到更多的方便，無需經常找醫生取藥。加上分家後必需有更嚴密的法

例管制藥物，病人的保障亦會提高。而藥劑師如果像外國習慣一樣，親

自處方，亦可以檢核醫生藥方的作用，以致能大大提高藥的安全性。

最後，一些在現在情況下看到的問題便是目前藥房不足，分家後買藥

將引起很多困難及不便。此外，病人為避免麻煩，可能索性直接向藥劑

師購藥治療，以致拖延病情而帶來嚴重的後果。

分析

從以上的各方意見來看，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：

（一）如果政府有良好的工作步驟和法例管制，而藥劑師亦能如外國

同業一樣工作，分家後可以增加病人購藥的安全性；

（二）以現在本港情況，分家是不大可能。如果政府真正有意立法分

家，則必須在各方面的制度和管制上先加以改進。並且需要在藥物教育

方面加以發展及推廣。

（三）分家後，估計病人所要付出的金錢會增加。而且，分家後病人

要分別到醫生處取藥方和到藥房購藥，所用的時間也會增加了。

（四）在這事件中的兩個重要團體 — 醫生和藥劑師，都在某程度上，

有利益和權力的衝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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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

因種種條件的不足和缺乏，以香港現時情況，分家是不可能的。如果

分家是要推行的話，政府的法例管制，藥劑師和藥房的增長和工作態度

是決定其成敗的重要因素。不過，我們想提出的卻是從這事件中，可以

清楚地看到醫療制度上還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，現今多留意這些制度上

更嚴重，更要緊的問題比在其他事上着眼更為重要。




